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中 秩 字 第 85號    02

        移 送 機 關 　 　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霧 峰 分 局  03

        被 移 送 人 　 　 許 愷 原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郭 哲 維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冠 陵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蔡 宗 諺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陸 孟 哲  08

        上 列 被 移 送 人 因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， 經 移 送 機 關 於 中 華 民  09

        國 108年 4月 25日 中 市 警 霧 分 偵 字 第 1080020950號 移 送 書 移 送 審 理  10

        ， 本 院 裁 定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12

        陸 孟 哲 攜 帶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查 禁 之 器 械 ， 處 罰 鍰 新 臺 幣 伍 仟 元 。  13

        扣 案 之 伸 縮 警 棍 壹 支 沒 入 。  14

        本 件 其 餘 行 為 移 送 不 受 理 。  15

            事 實 理 由 及 證 據  16

        壹 、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63條 第 1項 第 8款 行 為  17

            部 分 ：  18

        一 、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於 下 列 時 、 地 ， 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行  19

            為 ：  20

          � 時 間 ： 民 國 108年 4月 15日 22時 4分 許 。  21

          � 地 點 ：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路 ○ ○ 號 前 。  22

          � 行 為 ： 攜 帶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查 禁 之 器 械 即 伸 縮 警 棍 。  23

        二 、 上 開 事 實 ， 有 下 列 之 事 項 證 明 屬 實 ：  24

          � 按 警 察 人 員 執 行 職 務 時 ， 所 用 警 械 為 棍 、 刀 、 槍 及 其 他 經 核  25

            定 之 器 械 ； 第 1項 警 械 之 種 類 及 規 格 ，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， 警 械  26

            使 用 條 例 第 1條 第 1項 、 第 3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警 械 非 經  27

            內 政 部 或 其 授 權 之 警 察 機 關 許 可 ， 不 得 定 製 、 售 賣 或 持 有 ，  28

            違 者 由 警 察 機 關 沒 入 ， 警 械 使 用 條 例 第 14條 第 1項 前 段 亦 有  29

            明 定 。 又 「 伸 縮 警 棍 」 乃 行 政 院 於 95年 5月 30日 以 院 臺 治 字  30

            第 0000000000A號 函 公 布 「 警 察 機 關 配 備 警 械 種 類 及 規 格 表  31

            」 所 定 警 械 ， 屬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查 禁 之 器 械 。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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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於 上 揭 時 、 地 ， 因 攜 帶 之 伸 縮 警 棍 為 移 送 機  01

            關 之 員 警 獲 報 當 場 查 獲 等 情 ， 此 業 據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（ 本 院  02

            卷 第 9頁 第 19行 ） 於 警 詢 供 述 在 卷 ， 復 有 查 獲 員 警 製 作 之 職  03

            務 報 告 書 （ 本 院 卷 第 7頁 ） 、 扣 押 筆 錄 、 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（  04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30至 32頁 ） 等 各 1份 ， 及 照 片 3幀 （ 本 院 卷 第 38頁 ）  05

            附 卷 可 稽 ， 另 有 扣 案 之 該 伸 縮 警 棍 1支 可 資 佐 證 ， 足 認 被 移  06

            送 人 陸 孟 哲 確 有 攜 帶 伸 縮 警 棍 之 行 為 。  07

          � 觀 以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於 警 詢 筆 錄 職 業 欄 記 載 為 「 工 」 （ 本 院  08

            卷 第 8頁 ） ， 核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並 非 上 開 法 令 規 定 經 主 管 機  09

            關 許 可 持 有 伸 縮 警 棍 之 人 ， 而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 10

           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查 禁 之 器 械 即 該 伸 縮 警 棍 ，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 11

            護 法 第 63條 第 1項 第 8款 之 規 定 事 實 明 確 ， 應 予 處 罰 。  12

        三 、 扣 案 之 該 伸 縮 警 棍 1支 ， 係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處 理 辦  13

            法 第 6條 所 稱 之 查 禁 物 ， 爰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22條 第 1項 第  14

            2款 之 規 定 ， 予 以 沒 入 。  15

        四 、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46條 第 1項 、 第 63條 第 1項 第 8款 、 第 22  16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第 2款 ， 裁 定 如 主 文 第 一 項 。  17

        貳 、 被 移 送 人 許 愷 原 、 郭 哲 維 、 黃 冠 陵 、 蔡 宗 諺 、 陸 孟 哲 等 人 違  18

           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3款 行 為 部 分 ：  19

        一 、 移 送 意 旨 略 以 ：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駕 駛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 20

            小 客 車 （ 下 稱 甲 車 ） 搭 載 被 移 送 人 郭 哲 維 ， 另 證 人 鍾 皇 慶 駕  21

            駛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小 客 車 （ 下 稱 乙 車 ） 搭 載 證 人 林 沛  22

            妤 ， 雙 方 行 經 臺 中 市 ○ ○ 路 南 與 德 芳 南 一 街 往 太 平 方 向 行 駛  23

            ， 因 發 生 行 車 糾 紛 ， 引 發 被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不 滿 而 在 上 揭 時  24

            、 地 ， 以 其 駕 駛 之 甲 車 攔 下 乙 車 ， 並 持 伸 縮 警 棍 敲 打 乙 車 之  25

            玻 璃 及 引 擎 蓋 ， 再 以 手 拉 車 門 把 手 企 圖 打 開 乙 車 門 ， 鍾 皇 慶  26

            見 狀 即 打 電 話 向 其 父 親 即 證 人 鍾 正 章 求 救 ，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 27

            見 證 人 鍾 皇 慶 打 電 話 ， 遂 打 電 話 找 來 被 移 送 人 許 愷 原 、 蔡 宗  28

            諺 、 黃 冠 陵 等 人 持 鋁 棒 到 場 助 勢 ， 鍾 皇 慶 因 受 眾 人 持 棍 棒 吆  29

            喝 而 不 敢 下 車 ， 嗣 鍾 正 章 到 場 了 解 原 因 後 ， 鍾 皇 慶 始 下 車 向  30

            陸 孟 哲 道 歉 ， 過 程 中 陸 孟 哲 以 徒 手 打 鍾 皇 慶 左 臉 3-4下 及 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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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警 棍 毀 損 乙 車 等 情 ， 為 移 送 機 關 員 警 受 理 報 案 而 查 獲 ， 詢 據  01

            被 移 送 人 許 愷 原 、 郭 哲 維 、 黃 冠 陵 、 蔡 宗 諺 、 陸 孟 哲 等 人 坦  02

            承 上 情 ， 因 認 渠 等 行 為 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3款  03

            之 規 定 ， 移 送 本 院 裁 處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行 為 ，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者 ， 應 移  05

            送 檢 察 官 依 刑 事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38條 前 段  06

            定 有 明 文 。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分 則 編 分 為 妨 害 安 寧 秩 序 、 善 良  07

            風 俗 、 公 務 及 侵 害 個 人 身 體 財 產 等 4章 ， 類 型 繁 多 、 鉅 細 靡  08

            遺 ， 構 成 要 件 與 刑 事 法 律 屢 有 競 合 、 重 疊 ， 惟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 09

            法 第 1條 明 定 立 法 目 的 為 「 維 護 公 共 秩 序 ， 確 保 社 會 安 寧 」  10

            ， 警 察 法 第 2條 規 定 「 警 察 任 務 為 依 法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， 保 護  11

            社 會 安 全 ， 防 止 一 切 危 害 ， 促 進 人 民 福 利 。 」 ， 可 見 本 法 在  12

            規 範 上 屬 於 警 察 任 務 範 疇 之 輕 度 危 害 公 共 秩 序 或 社 會 安 寧 之  13

            違 序 行 為 ， 倘 形 式 上 雖 符 合 本 法 構 成 要 件 ， 惟 同 時 涉 嫌 違 反  14

            刑 事 法 律 ， 由 於 刑 罰 之 懲 罰 作 用 較 強 ， 相 關 程 序 亦 較 符 合 正  15

            當 法 律 程 序 之 要 求 ， 警 察 機 關 即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， 依 刑 事 法 律  16

            規 定 辦 理 。 又 行 政 罰 法 第 26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2項 ： 「 一 行 為  17

           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 依 刑 事 法 律  18

            處 罰 之 。 」 、 「 前 項 行 為 如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、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 19

            或 為 無 罪 、 免 訴 、 不 受 理 、 不 付 審 理 、 不 付 保 護 處 分 、 免 刑  20

            、 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 得 依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之 。  21

            」 ， 亦 明 揭 此 基 本 原 則 。 又 按 法 院 受 理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 22

            案 件 ， 除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有 規 定 者 外 ， 準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規  23

            定 ， 同 法 第 92條 亦 有 明 定 ； 另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3條 第 6款 規  24

            定 ， 對 於 被 告 無 審 判 權 者 ， 應 諭 知 不 受 理 之 判 決 。  25

        三 、 本 件 移 送 意 旨 認 被 移 送 人 許 愷 原 、 郭 哲 維 、 黃 冠 陵 、 蔡 宗 諺  26

            、 陸 孟 哲 等 人 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3款 規 定 之 行  27

            為 ， 無 非 係 以 警 詢 筆 錄 、 行 車 紀 錄 器 錄 影 擷 圖 等 為 其 論 據 。  28

            本 院 查 ：  29

          �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駕 駛 甲 車 搭 載 被 移 送 人 郭 哲 維 ， 與 證 人 鍾 皇  30

            慶 搭 載 林 沛 妤 所 駕 駛 之 乙 車 發 生 行 車 糾 紛 ，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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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遂 於 上 揭 時 、 地 ， 以 所 駛 駛 之 甲 車 攔 下 乙 車 ， 並 持 所 攜 帶 之  01

            伸 縮 警 棍 下 車 敲 打 乙 車 玻 璃 及 引 擎 蓋 ， 企 圖 拉 開 乙 車 門 要 證  02

            人 鍾 皇 慶 下 車 理 論 ， 證 人 鍾 皇 慶 因 害 怕 而 不 敢 下 車 即 以 電 話  03

            報 警 ， 並 告 知 其 父 親 鍾 正 章 上 情 、 請 求 前 來 協 助 ， 被 移 送 人  04

            陸 孟 哲 見 證 人 鍾 皇 慶 打 電 話 ， 則 聯 繫 其 朋 友 即 被 移 送 人 許 愷  05

            原 、 黃 冠 陵 、 蔡 宗 諺 等 人 ， 及 其 他 年 籍 姓 名 不 詳 之 3人 （ 本  06

            件 被 移 送 人 等 人 於 警 詢 時 均 供 稱 渠 等 共 有 8人 在 場 ， 此 3人 部  07

            分 ， 移 送 機 關 並 未 調 查 及 通 知 到 案 ） 到 場 助 勢 處 理 上 開 行 車  08

            糾 紛 情 事 ， 此 業 據 被 移 送 人 許 愷 原 、 郭 哲 維 、 黃 冠 陵 、 蔡 宗  09

            諺 、 陸 孟 哲 等 人 於 警 詢 時 供 述 在 卷 ， 核 與 證 人 鍾 皇 慶 、 林 沛  10

            妤 、 鍾 正 章 於 警 詢 之 證 詞 相 符 ， 顯 見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與 證 人  11

            鍾 皇 慶 間 有 行 車 所 引 發 之 糾 紛 ， 且 被 移 送 人 及 其 他 年 籍 姓 名  12

            不 詳 之 3人 所 為 ， 以 足 使 他 人 心 生 畏 懼 、 行 動 自 由 受 限 。  13

          � 承 上 ， 證 人 鍾 正 章 接 到 鍾 皇 慶 之 通 知 而 到 場 後 ， 因 在 場 之 被  14

            移 送 人 等 人 及 其 他 之 人 中 有 人 持 棍 棒 不 斷 叫 囂 、 辱 罵 、 包 圍  15

            乙 車 ， 並 要 證 人 鍾 皇 慶 下 車 道 歉 ， 證 人 鍾 正 章 遂 請 證 人 鍾 皇  16

            慶 下 車 道 歉 ， 惟 證 人 鍾 皇 慶 一 下 車 即 遭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以 手  17

            打 巴 掌 3-4下 ， 另 遭 在 場 之 人 逼 迫 抄 寫 弟 子 規 ， 當 證 人 鍾 正  18

            章 見 狀 向 在 場 之 被 移 送 人 等 人 表 明 太 過 分 時 ， 被 移 送 人 等 人  19

            仍 不 斷 叫 囂 及 咒 罵 三 字 經 ， 後 經 警 員 到 場 始 稍 平 息 等 情 ， 此  20

            經 證 人 鍾 皇 慶 、 林 沛 妤 、 鍾 正 章 於 警 詢 具 體 指 證 在 卷 ， 並 有  21

            行 車 紀 錄 器 錄 影 擷 圖 9幀 （ 本 院 卷 第 25至 29頁 ） 、 扣 案 之 伸  22

            縮 警 棍 1支 （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所 有 ） 、 鋁 棒 3支 （ 被 移 送 人 許  23

            愷 原 所 有 ） 及 扣 案 照 片 （ 本 院 卷 第 30至 38頁 ） 等 為 證 ， 足 認  24

            證 人 鍾 皇 慶 、 林 沛 妤 、 鍾 正 章 於 警 詢 時 之 具 體 指 證 與 事 實 確  25

            屬 相 符 。 本 件 被 移 送 人 等 人 之 上 開 行 為 ， 自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 26

            駕 甲 車 攔 下 乙 車 、 糾 眾 到 場 包 圍 乙 車 、 叫 囂 、 辱 罵 、 毀 損 乙  27

            車 ， 致 在 乙 車 內 之 證 人 鍾 皇 慶 、 林 沛 妤 感 到 害 怕 而 向 鍾 正 章  28

            求 救 ， 至 鍾 正 章 到 場 後 ， 被 移 送 人 陸 孟 哲 打 證 人 鍾 皇 慶 耳 光  29

            、 被 移 送 人 等 人 又 逼 迫 證 人 鍾 皇 慶 道 歉 及 抄 寫 弟 子 規 等 若 干  30

            舉 動 ， 己 有 加 害 他 人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財 產 之 情 事 ， 足 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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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被 移 送 人 等 人 已 涉 犯 妨 害 自 由 罪 章 、 毀 損 等 刑 事 罪 責 ， 本 件  01

            被 移 送 人 等 人 其 手 段 及 結 果 己 逾 越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規 範 ，  02

            非 純 屬 警 察 任 務 範 疇 之 輕 微 違 序 行 為 甚 明 。  03

          � 再 依 證 人 鍾 皇 慶 、 林 沛 妤 於 警 詢 時 係 陳 述 「 目 前 」 不 提 告 訴  04

            ， 另 證 人 鍾 正 章 陳 述 其 係 迫 於 對 方 的 行 徑 ， 怕 將 來 滋 生 生 活  05

            困 擾 ， 「 目 前 」 不 對 對 方 提 出 告 訴 （ 分 見 本 院 卷 第 19頁 背 面  06

            第 8行 、 第 21頁 背 面 第 20行 、 第 24頁 背 面 第 2行 ） 等 語 以 觀 ，  07

            證 人 鍾 皇 慶 、 林 沛 妤 、 鍾 正 章 等 人 並 未 放 棄 筆 錄 製 作 完 成 後  08

            之 所 有 刑 事 告 訴 權 ， 縱 證 人 鍾 皇 慶 、 林 沛 妤 、 鍾 正 章 等 人 願  09

            放 棄 刑 事 告 訴 權 ， 本 件 被 移 送 人 等 人 上 開 行 為 所 涉 犯 之 刑 事  10

            罪 責 中 ， 多 項 屬 於 公 訴 罪 ， 亦 不 因 被 害 人 有 無 提 起 告 訴 而 受  11

            影 響 。 本 件 移 送 機 關 未 思 索 事 發 過 程 及 現 場 之 事 證 ， 復 未 依  12

            證 人 之 具 體 證 述 ， 而 向 本 件 被 移 送 人 追 究 刑 事 責 任 ， 僅 以 被  13

            移 送 人 許 愷 原 、 郭 哲 維 、 黃 冠 陵 、 蔡 宗 諺 、 陸 孟 哲 等 人 之 行  14

            為 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7條 第 3款 規 定 之 行 為 ， 而 移 送  15

            本 院 裁 處 ， 顯 有 不 當 。 揆 諸 前 揭 說 明 ， 本 件 應 由 警 察 機 關 依  16

            本 法 第 38條 移 送 檢 察 官 依 刑 事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， 爰 此 ， 本 院 並  17

            無 逕 予 裁 處 之 權 限 ， 爰 依 同 法 第 92條 準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3  18

            條 第 6款 規 定 諭 知 不 受 理 。  19

        � 、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46條 第 1項 、 第 63條 第 1項 第 8款 、 第 22  20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第 2款 、 第 38條 前 段 、 第 92條 裁 定 如 主 文 。  2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8    年     7    月     12    日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臺 中 簡 易 庭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秉 暉  24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5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， 得 於 裁 定 書 送 達 之 翌 日 起 � 日 內 以 書 狀 敘 述 理 由  26

        ， 向 本 庭 提 出 抗 告 。  2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8    年     7    月     12    日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劉 家 汝  29

５


